
天主教私立曙光小學 105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二次家長委員會會議紀錄 
時間：106年 6月 1日下午 2：30                地點：一樓美勞教室 
出席：詳見簽到表 
列席：林玲鳳校長、徐汶鈴主任、包文玲主任、湯玉慧主任 
主席：賴會長            司儀：徐汶鈴主任       記錄：羅逸華女士 
 
會議程序 
一、主席致詞 
   賴會長報告: 
   感謝家委們抽空參加會議，這是這學期的最後一次會議，來參加會議 

不要有壓力。  
 
二、會務報告 

1、106學年度新生登記十分踴躍，感謝各位委員們的極力推薦及認可。 

2、4月 17日(星期二)慶祝復活節尋蛋活動，全校學生在生命教育課程明 

   白生命的起源及新生命的意義，讓學生懷有感恩的心。 

3、彩虹媽媽於週三彈性時間為六年級同學進行『青春啟航』課程，十分 
    感謝彩虹媽媽們無私的奉獻。 

4、五年級下學期進行 12次的游泳課程，讓學生在畢業前都有基本的游泳 
   能力。 
5、5月 5日(五)五年仁班參加台灣真體驗「濱海低碳教育中心暨香山濕地」 
   戶外教學活動，感謝解說員不辭辛勞在炙熱的太陽下，仍帶著熱情為小 
   朋友細細的訴說環境教育館的各項設施及香山濕地的一草一物。 
6、5月 6日(六)請消毒公司進行全校消毒。 
7、參加中華杯全國三算全能競賽一年級組銀牌獎；三年級金牌獎；五年級 
   組金牌獎；六年級組銀牌獎。  
8、參加立法院院長盃心算暨數學全國公開邀請賽四年級組、六年級組第三名。 
9、六年級 6位學生利用中午及課餘時間研究科展主題「錢進吧!海盜船」， 
   表現優異榮獲第 35屆科學展覽國小物理組第一名。 

10、參加全國 2017年世界數學邀請賽二、三、四、五年級銅獎。 

11、參加風城盃圍棋公開賽亞軍。 

12、參加渣打全國業餘高爾夫北區分區月賽冠軍；全國小學業餘高爾夫錦 

    標賽亞軍。 

13、全國小學分級游泳錦標賽混合式第三名；蝶式第二名。 

14、3月 19日參加竹苗區同濟會兒童才藝競賽表現優異: 

    國語演講榮獲低年級第一、二、四、五名； 

    國語演講榮獲高年級第一、二、三、五名； 

    台語演講榮獲低年級第二、五名； 

    台語演講榮獲高年級第三名； 



    英語演講榮獲低年級第一、四、五名； 

    英語演講榮獲高年級第一、三、四名； 

    書法、寫生榮獲數名佳作； 

    個人舞蹈比賽低年級組榮獲第四名； 

    團體舞蹈比賽高年級組榮獲第一、二、四名。 

    5月 21日參加全國同濟會流行舞蹈創作比賽第一名。  

15、參加新竹市 106金竹獎英文朗讀競賽，榮獲第三、五、七名表現優異。 

16、參加第 16屆台北首都盃國際音樂大賽古典鋼琴組第二、三名；爵士鼓 

    第四名。 

17、參加新竹市租稅著色比賽榮獲低年級組第二、三名；中年級組第一名。 

18、參加新竹市交通警察局徵畫比賽榮獲低年級組第二名；中年級組第一 

    、第三名。 

19 新竹市國語文競賽字音字形組榮獲第一名；作文組第二名；國語朗讀組 

    第五名。 

20、6月 2日(星期五 )上午 8：00~8：30畢業生感恩祈福禮，在二樓禮堂 

    舉行，歡迎家委們參與分享。 

21、6月 3日(星期六)四、五、六年級參加小學英檢，上午口試，下午筆試。 

22、6月 8日(四)邀請創世基金會陳老師蒞臨為學生做交通安全「保腦教育」   

     宣導。 

23、6月 14日(星期三)下午 4：00，是本校第 51屆畢業典禮；當天一至五 

    年級半日課，歡迎家委們撥冗參加，蒞臨指導。 

24、6月 29日(星期四)上午 9:30，學生才藝成果發表會(禮堂)，當天頒發 

    所有的義工家長感謝狀，歡迎家委們蒞臨欣賞及觀禮。 

 

三、提案討論 

提案一                                        提案人：錢建榮委員 

案由：視力檢查表，可否讓家長自行帶小朋友檢查，可否給予較長的時間 

      ，讓家長自行安排? 

說明：因為學校與醫院檢查有所落差，避免浪費醫療，讓家長自行安排 

檢查。 

決議：學校配合教育處單位之視力檢查規定，每學期檢視一次，上學期還

必須統計複檢率。檢查結果僅供參考，懇請家長撥冗帶小朋友到

眼科做進一步的診療。  

 



提案二                                       提案人：林振森委員 

案    由：喝鮮奶的事。 

說    明：班上有同學提到喝鮮奶的事 

決    議：避免再遇到食安問題，喝牛奶的問題就請家長自行在家提供給 

          孩子。 

 

四、臨時動議 

1. 93學年第一學期第二次家委會議決議外師基本鐘點費 400元由學校支 

   付，認為不妥，是否可以廢除。 

   決議:(1).基於使用者付費，外師的費用應由學生負擔，所有家委均同 

            意將上列決議廢除。 

        (2).外師費用經家委們一致同意由學生平均分攤，從代收代辦費 

            中收取。 

2.反映簿本紙類印刷成本調漲，希望在代辦費內增收費用。 

  決議:家委會們一致同意由代收代辦費中增收。 

 

五、散會 

 

六、備註:家長若要捐款，可直接交給學校或匯入家長捐款專戶 

曙光小學家長捐款專戶 
     銀行:土地銀行東新竹分行 
     戶名:新竹市私立曙光國民小學 
     帳號:103-005-09508-9 
    ※家長捐款學校會開立收據，可作為報稅用。 

 


